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2020年年报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

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2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询函事项 2：年报显示，梦汽文旅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有关诉讼

包括：与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与阿拉善盟梦想之路商贸

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与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工程合同纠纷等。 

请你公司： 

（1）分别说明上述诉讼的具体原因，并结合梦汽文旅货币资金状况、现金

流情况及融资能力等，说明已采取及拟采取的纠纷解决措施及解决的可行性，同

时就败诉风险及股权、资产权属变更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将产生的影响进行

评估，如存在相关风险的，请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2）说明相关诉讼的会计处理情况、处理依据及合理性，结合诉讼实际进

展情况及预计进展情况，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 

（3）自查上述诉讼的信息披露是否完整、及时、准确，如否，请及时进行

补充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2）、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1）（3）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梦汽文旅与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合

同纠纷、与阿拉善盟梦想之路商贸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与宁夏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二分公司工程合同纠纷等系公司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后，

因投资建设阿拉善梦想汽车乐园而产生。2017 年之后，体育赛事公司核心管理



 

员工离职以及后期因新冠疫情的影响等各种原因导致整个梦想汽车乐园园区的

建设不能如期按照计划实施，同期已经建设的固定资产折旧、摊销以及员工工资

等固定费用开支导致该新建项目盈利能力已经无法达到预期结果。公司对上述法

律纠纷的解决措施及解决的可行性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依照纠纷在诉讼过程中的

阶段，就其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真实、充分地陈

述相关事项。 

我们查阅了公司对上述纠纷的公告，公司对前述事项已进行了完整、及时、

准确的信息披露。 

公司对上述问题（1）（3）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对其发表同

意意见。 

 

问询函事项 3：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02 亿元（2019

年确认 1,266.07 万元），主要由于子公司梦汽文旅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体育赛

事公司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其中房屋及建筑物计提减值准备 3,464.94

万元，文旅公司项目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2,950.63 万元，体育赛事公司拥有的商标

权、赛事平台等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474.37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梦汽文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所涉及的房屋及建筑物的具体构

成情况，并结合你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上述

房屋及建筑物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主要参数的确定依据； 

（2）结合文旅公司项目工程的建设进度、运行情况、可回收金额等，说明

主要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减值测算的具体过程； 

（3）说明无形资产减值所涉及的商标权、赛事平台等资产明细，并结合相

关资产、业务的市场前景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判断该项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具体

原因，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主要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减值测算的具体

过程； 

（4）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进一步说明上述资产发生减值迹象的时点，

对比最近三年导致资产减值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等，说明报告期资产减值计提的

合理性、充分性，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进



 

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1）（2）（3）（4）、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4）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2019 年年报审计期间，公司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和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梦汽文旅阿拉善沙漠梦

想汽车航空乐园项目在建工程和体育赛事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分别出具了评估报告。依据评估报告，体育赛

事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计提减值 9,901,887.00 元，梦汽文旅阿拉善沙漠梦想汽车

航空乐园项目在建工程无需计提减值。2020 年年报审计中，根据北京国融兴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10154 号报告，公司对

梦汽文旅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计提减值准备 3,464.94 万元，对在建工程项

目计提减值 2,950.63 万元；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2021]285 号报告，公司对体育赛事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商标权、赛事平台等

计提减值 34,743,727.43 元。 

公司对上述资产的减值计提均是依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出，公司对

上述问题（4）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对其发表同意意见。 

 

问询函事项 5：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3,622.46 万元，

其中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占比为 54.48%，账龄在 1 至 2 年的占比 16.19%，还有近

30%的预付款项账龄在 2 年以上。 

请你公司： 

（1）逐笔列示账龄超过 1 年以及其他重要预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形成原因、形成时间、涉及交易的主要内容及截至目前进展情况、涉及对手

方的情况及其是否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说明账龄超过 1 年的预付账款长期未结转、供应商长期未发货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以及你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保障

措施及效果（如有）； 



 

（3）在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部分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

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1）（2）、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1）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我们获知，公司账龄超过 1 年以及其他重要预付款

项的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同时，我们了解到，上

述交易的产生均系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因约定或者交易习惯等原因形成，截

至目前未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对上述问题（1）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我们对其发表同意意见。 

 

问询函事项 6：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2.27 亿元，

计提坏账准备 1.55 亿元。其中，借款及往来款余额为 1.52 亿元，前五名其他应

收款中有四笔显示为往来款，账龄均超过 3 年。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四笔往来款的形成原因，欠款方是否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长期未能及时

收回的原因，已采取的催收措施，确定相关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

性，拟对相关款项的收回安排； 

（2）自查并说明按照其他应收款核算的往来款项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

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适用）。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1）、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1）（2）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我们获知，上述问题中四笔往来款的欠款方与公司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我们了解到，上述交易的产生均系公司在开展业务或者资产交易过程中，

因欠款方原因导致公司无法按期收回上述款项或者订立的买卖合同不能如期履



 

行。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已经采取司法途径或者与相关方持续沟通回款事宜，以

维护公司利益。 

经过了解，上述问题中四笔往来款系公司在资产交易、业务开展过程中产生

的应收账款，公司对其按照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属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公司对上述问题（1）（2）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对其发表同

意意见。 

 

问询函事项 7：年报显示，你公司与控股股东山西盛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盛农”）等多个关联方存在债务往来，形成应付关联方债务，金额占

比较大的主要为你公司向山西盛农的借款，借款期初余额为 2.74 亿元，报告期

新增 123.64 万元，归还 350.14 万元，期末余额为 2.72 亿元。年报同时显示，山

西盛农报告期末所持 1.55 亿股你公司股份全部处于质押及冻结状态。 

请你公司： 

（1）结合资金使用计划、融资能力以及控股股东流动性状况等，说明你公

司向山西盛农借款的用途及必要性，未采取其他方式融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上述往来款期初余额的形成时间、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及其公允

性，是否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 

（3）结合山西盛农所持股份质押和冻结情况，说明其持有你公司的股份是

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你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如是，请做好相关风险提示。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盛农出于对公司文旅业务投资项

目建设和管道业务发展的支持，自 2017 年起通过往来款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往来款主要发生在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公司偿

还了对山西盛农的部分借款。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向山西盛农借款余额为

272,179,898.94 元。上述往来款款项中，仅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就其中的 4100

万元本金约定了 5%的年利率；其余往来款，未约定利率，亦未计提利息。上述

利息和大部分往来款发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实施之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须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议程序或临时信息披露

义务。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山西盛农所持公司股份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累

计质押 52,080,000 股，在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质押 103,333,920 股；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94,639,498 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冻结 60,774,794 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94,639,498 股。山

西盛农正在积极和债权人进行沟通，并积极筹措资金解决股份质押和冻结问题。

公司将持续和山西盛农沟通，以跟进债务处理情况以及对可能造成的控制权变动

进行及时披露。 

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对其发表同意意见。 

 

 

 

 

 

 

 

独立董事：杨中硕、苗应建、张桃华                                             

2021 年 6 月 8 日  

 

 


